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像筒、生先安泊王長師師十七第軍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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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攝禮典工問道水西東鑿 . 閒市頭包



影攝會大躍典成落道水函東鑿間市頭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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勢形遊蜜之 【 溝山 】 海水西(六 十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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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 道奮之內按入流水之游水西前從】柵水西(七十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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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情面路接破之道奮過經水山前從(十 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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側水門西一一處竣出水山前從(一十二)



國面切道水束之鑿開劃計原(二十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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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
頭
市
開
鑿
束
雨
水
道
工
程
報
告
書

包
頭
寫
絞
面
前
一
一
鎮
，
扼
水
除
一
安
街
，
將
業
投
峰

s

入
口
設
眩
，
市
政
之
建

設
，
平
偽
政
府
及
關
入
所
注
意
。
惟
包
一
叭
叭
大
青
山
市
麓
，
負
山
怨
城
，
每
他

秋
夏
之
際
，
山
洪
暴
發
，
即
仰
城
北
束
一
內
向
山
諧
，
誰
注
城
內
，
街
巷
布
成
河

阱
，
市
氏
生
命
財
系
，
一
胎
年
第
此
頃
山
法
所
犧
牲
抖
，
不
知
凡
幾
。
據
杏
還
沾

光
緒
二
十
入
年
六
月
二
十
八
日
一
次
水
災
，
估
計
損
失
，
竟
達
百
品
元
以
上
。

聖
城
內
街
道
，
市
政
建
築
'
時
被
沖
毀
，
更
不
住
廿
一
一
一
一
口
。
為
消
除
此
種
水
忠
，
必

須
吹
苦
水
道
，
沿
北
面
城
划
外
，
開
啟
東
西
水
河
山
條
，
仲
束
兩
兩
水
裕
之
朮

，
由
新
水
道
分
流
市
去
，
一
冉
築
石
壩
兩
痺
，
將
束
阿
水
溝
流
入
城
內
之
奮
道
堵

痕
，
方
可
一
勞
永
逸
，
以
往
地
方
負
責
常
局
，
多
有
修
築
之
議
，
在
品
都
統
雲

亭
在
緩
之
時
，
馮
背
辦
娛
章
駝
包
時
代
，
拉
均
有
修
築
計
割
，
惟
以
工
程
浩
大

，
致
均
未
免
實
行
。

二
十
三
年
春
，
包
頭
市
政
籌
備
處
正
式
成
立
s

梁
處
長
次
圳
來
包
主
籌
市

包
頭
而
闕
，
駱
一
東
西
水
道
工
科
報
告
書



包
頭
市
開
學
東
商
水
道
主
耗
報
背
書
三

政
，
又
重
行
議
及
﹒
特
聘
工
程
師
螂
秉
儉
梁
振
餘
，
實
行
測
量
，
從
事
計
劃
。

是
年
秋
陣
把
奉
命
鐘
就
籌
市
政
，
均
增
州
為
建
設
市
政
，
必
須
先
從
攻
善
水
遁
入
手
，

以
創
除
市
民
歷
年
大
患
，
復
派
本
處
技
術
主
任
陳
陳
章
，
繼
續
勘
測
，
決
定
興

工
計
剖
如
下
﹒
(
一
)
東
水
道
自
東
水
溝
起
至
東
河
糟
丘
，
長
二
千
五
百
六
十

餘
尺
。
起
點
零
終
點
坡
度
，
按
百
分
之
一
、
四
二
關
鑿
，
最
高
處
挖
約
五
丈
餘

深
、
計
須
鑿
主
石
一
再
二
千
五
百
餘
方
，
其
中
士
與
石
各
以
半
計
，
士
方
工
價

，
每
方
以
三
角
計
可
石
方
工
價
，
每
方
以
二
元
計
，
共
需
工
價
洋
一
幫
四
千
四
百

三
十
六
元
八
角
一
一
分
。
(
一
一
)
西
水
道
自
洒
水
溝
起
索
回
何
消
丘
，
長
三
千
六

百
餘
尺
。
起
點
至
格
點
坡
度
，
按
百
分
之
一
、
O
三
閑
散
會
。
最
高
處
挖
悶
丈
餘

深
。
計
須
歇
會
土
石
方
八
千
三
百
一
十
餘
方
，
其
中
士
與
石
亦
各
以
半
計
，
請
工

價
洋
九
千
問
百
悶
，
七
七
元
問
角
七
分0
(一
二
)
石
壩
-
在
東
西
兩
水
道
起
點
處
，

各
修
擋
水
詳
灰
石
壩
-
u悴
，
計
各
詬
工
料
洋
六
千
六
百
七
十
一
兀
零
一
角
八
分
。

以
上
一
一
一
項
工
程
，
統
計
扎
扎
八
需
洋
三
出
七
千
二
百
二
十
阿
元

i
A角
五
分
，
(
詳
見

計
劃
書
)
。



f宇
:
一
卡
三
年
丸
月3
怕
將
關
警
東
西
水
道
切
面
國
及
東
西
水
道
及
兩
石
壩

工
料
計
到
埠
，
日
主
奉
﹒

省
政
府
核
准
實
施
。
安
成
十
月
底
成
立
包
頭
市
修
築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委
員
會
，

由
本
市
各
界
推
定
市
攻
籌
備
處
處
長
，
陸
軍
第
七
十
師
代
表
倒
也
區
，
陸
軍
第

三
百
一
十
五
旅
代
表
李
技
衡
，
縣
黨
部
代
表
韓
偉
、
縣
攻
府
建
設
主
任
王
治
寬

，
商
會
代
表
張
直
齋
，
七
鎮
代
表
張
登
建
程
培
幕
，
市
民
代
表
李
興
邦
等
九
入

痞
委
員
，
在
推
定
必
-
m
海
常
務
委
員
。
工
程
委
員
會
內
，
誰
工
程
會
計
兩
股
，

工
程
股
由
市
政
籌
備
處
技
術
主
任W
W
(
翰
章
，
科
長
高
實
作
，
縣
政
府
建
設
主
任

王
治
寬
等
三
入
共
同
問
負
責
，
並
僱
用
監
工
商
交
通
常
川
監
工
，
會
計
股
山
蘭
會

代
表
跟
隨
賽
，
七
鎮
代
表
張
登
設
等
一
一
入
負
責
，
即
在
一
商
會
內
辦
公
，
經
理
一

切
款
項
收
支
事
項
。
故
即
由
一
不
招
工
投
標z東
水
道
自
工
入
劉
玉
敬
陳
景
遵
劉

海
寬
孫
占
元
等
問
入
分
段
承
包
，
西
水
道
自
工
入
譯
玉
順
崔
茂
興
三
入
分
段
承

包
，
其
包
價
石
工
每
方
一
一
兀
阿
拉
月
九
分
，
去
工
每
方
一
一
角
八
分
，
隨
於
一
十
一
月

二
十
一
日
舉
行
助
工
具
蟬
，
正
式
興
玉
。

包
頭
市
開
鑿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報
告
書



包
頭
市
開
鑿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報
告
書
問

開
工
之
後
﹒
同
工
程
浩
大
，
籌
款
困
難
﹒
且
山
水
游
激
，
不
虞
澄
澱
，
水

道
坡
度
，
亦
無
庸
過
大
，
乃
將
東
西
水
道
出
水
坡
度
攻
為
千
分
之
一
，
東
水
道

最
高
處
深
處
三
丈
餘
，
西
水
道
最
高
處
深
第
二
丈
八
尺
。
至
二
十
四
年
六
月
間

兩
水
道
同
時
擊
過
，
即
於
是
月
五
日
因
就
東
門
外
舉
行
驟
馬
大
會
之
期
提
前

舉
行
落
成
典
蟬
，
參
觀
市
民
，
均
極
表
歡
慰
。
關
於
建
榜
築
壩
等
工
程
，
相
牆

進
行
，
至
九
月
底
全
部
工
竣
o

工
程
委
員
會
隨
於
工
竣
乏
後
，
選
出
收
方
委
員
韓
偉
張
直
實
李
興
邦
張
登

瞳
體
陣
陣
等
五
入
，
會
同
工
程
負
責
入
員
及
包
工
入
等
，
丈
量
各
段
方
數
，
分

別
結
算
。
計
支
出
東
西
兩
水
道
明
海
工
資
洋
八
千
七
百
三
十
九
元
七
角
六
分
，

東
西
兩
洋
灰
石
壩
及
西
水
道
傅
榜
工
料
洋
六
千
一
百
間
十
七
元
七
魚
七
分
，
東

水
道
隧
道
工
資
洋
三
千
阿
百
五
卡
三
元
三
角
九
分
，
遷
移
浮
愛
社
祁
太
社
汶
萃

費
等
洋
八
百
-
L
t
J
J
沌
，
收
買
成
地
費
洋
四
百
一
卡
一
元
，
監
工
員
競
金
徉
二

百
五
十
月
兀
悶
角
，
測
量
贊
洋
一
百
元
，
修
理
成
帥
來
悴
兩
槍
及
開
鑿
西
門
外

進
水
渠
壩
工
料
洋
-
H
三
卡
二
元
，
工
入
節
賞
伴
八
十
一
」
兀
問
魚
，
修
理
束
水



道
隧
道
口
及
石
府
工
料
，
作
五
卡
三
元
六
角
間
分
，
開
落
成
興
時
費
洋
二
百
元
，

其
他
各
項
雜
費
洋
問
百
元
零
一
本
九
角
五
分
閱
歷
，
以
上
十
一
一
宗
，
共
計
支
出
洋

之
時
本
七
百
八
十
五
元
三
角
一
分
阿
擇
。
(
詳
見
清
軍
)

方
此
項
工
程
計
划
則
之
初
，
閑
地
方
歷
遭
災
荒
，
財
政
支
約
，
莘
敗
頗
感
困

難
。
幸
業

綜
遠
省
政
府
博
主
鹿
及
各
廳
長
關
懷
地
方
建
設
，
特
由
﹒
省
機
發
楠
助
費
萍
一
商

元
，
峰
軍
第
七
卡
師
玉
師
長
治
安
先
生
，
熱
心
公
袋
，
特
捐
助
洋
一
一
千
元
，
本

市
民
繭
抹
一
復
慷
慨
轍
將
，
計
一
商
會
所
間
梅
爾
號
，
共
捐
洋
五
千
元
，
七
鎮
公
所
共

捐
洋
七
百
元
，
民
戶
三
卡
七
家
，
共
捐
洋
二
千
三
百
四
十
七
元
五
角
三
分
四
痺

，
山
世
剩
餘
洋
灰
及
用
過
泊
積
板
價
洋
七
百
三
十
七
元
七
角
八
分
，
以
上
共
計

收
洋
三
真
零
七
百
八
十
五
元
三
角
一
分
間
煙
，
(
詳
見
清
單
)
仰
承

L
L咎
于
之
補
助m
m導
，
與
一
蘭
民
之
擁
護
熟
識
，
花
各
界
人
士
之
贊
襄
協
助
，
卒
使

本
市
空
前
建
設
，
幸
以
告
成
，
歷
年
大
患
，
根
本
創
除
，
當
茲
工
程
完
竣
之
際

之
低
謹
代
表
七
萬
市
民
，
應
深
致
其
感
謝
之
意
也
。

包
頭
布
開
鑿
東
關
水
道
工
程
報
告
書

五



包
頭
市
開
w韓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報
告
書

今
後
市
政
建
設
障
時
，
已
完
全
掃
除
，
深
的
主
本
市
各
界
人
士
，
仍
本
已
往

精
神
，
繼
續
努
力
，
共
同
實
踐
建
設
新
包
市
之
口
號
，
以
寫
倡
導
建
設
西
北
之

先
聲
，
是
不
僅
海
包
市
之
繁
榮
己
也
。

包
頭
市
政
籌
備
處
處
長
王
慶
恩
二
四
，
九
，
三

0
，



包
頭
市
開
鑿
東
西
水
道
收
支
款
項
數
目
清
單

計
開

收
入
項
下

一
收
省
政
府
補
助
洋
壹
萬
元

一
收
第
七
十
師
王
師
長
治
安
拍
洋
貳
千
元

一
收
商
會
捐
洋
伍
千
元

一
收
召
安
鎮
、
捐
洋
壹
百
元

一
收
颺
怔
鑽
捐
洋
壹
百
元

一
收
新
伯
鎮
捐
洋
壹
百
元

一
收
個
體
鎮
捐
洋
壹
百
元

一
.
收U
A方
陣
捐
洋
壹
百
元

一
收
官
泉
鎮
捐
洋
章
百
元

一
收
太
平
鎮
捐
徉
壺
百
元

包
頓
市
開
擊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報
告
書

4二



包
頭
市
閱
韓
東
濁
水
道
工
程
報
告
再

一
收
回
登
雲
娟
洋
壹
百
元

一
收
李
嚴
捐
洋
壹
百
貳
拾
元

一
﹒
收
李
興
邦
捐
洋
壹
百
元

一
收
高
超
英
描
洋
當
拾
元

一
收
劉
國
慶
捐
洋
捌
拾
元

一
收
白
子
文
捐
洋
壹
百
貳
拾
元

一
收
王
平
興
梢
洋
肆
拾
元

一
收
郝
秉
組
慨
捐
洋
伍
拾
元

一
收
費
羅
娃
捐
洋
貳
拾
元

一
收
楊
四
捐
洋
梁
拾
元

一
收
劉
珍
捐
洋
壹
百
伍
拾
元

一
收
鄒
士
元
捐
徉
捌
拾
元
伍
角
占
其
二
分
肆
犀

一
收
高
據
德
捐
洋
彗
拾
元

一
收
楊
生
茂
捐
詳
壹
百
家
一
拾
元

入

、



一
收
菱
富
捐
洋
玖
拾
元

一
收
王
三
般
指
徉
梁
拾
式
元

一
收
曹
德
狗
捐
洋
玖
拾
元

一
收
薛
老
四
‘
捐
洋
怠

J
J拾
ι
兀

一
收
張
子
和
指
洋
壹
百
元

一
收
馬
海
龍
捐
拌
梁
拾
元

一
收
秦
捏
捐
洋
伍
拾
元

一
收
遂
受
捐
洋
梁
拾
元

一
收
任
懷
德
捐
種-
w梁拾
元

一
收
笨
日
間
華
捐
洋
壹
百
伍
拾
元

一
收
劉
伯
魔
捐
洋
壹
百
元

一
收
康
樂
捐
洋
壹
拾
伍
元

一
收
蔡
來
有
指
洋
捌
拾
元

一
收
陳
俊
俏
洋
梁
拾
元

包
頭
市
開
鑿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報
告
書

九



包
頭
市
開
擊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報
告
嘗

一
收
陳
聚
德
捐
洋
肆
拾
元

一
收
張
參
囊
捐
徉
貳
拾
元

一
收
為
l
憫
捐
洋
壹
拾
元

一
收
王
玉
科
捐
徉
貳
拾
元

一
收
陳
撓
子
指
洋
伍
拾
元

一
收
李
鞏
娟
洋
章
拾
元

一
收
買
登
洲
指
洋
壹
拾
元

一
收
王
五
子
捐
拌
貳
拾
伍
元

一
收
王
三
處
捐
拌
伍
一
兀

一
收
出
賣
剩
餘
拌
灰
償
洋
陪
百
飢
拾
某
一
兀
梁
知
捌
分

一
收
出
卅
一
民
用
過
泊
櫃
被
非
捌
拾
元

Q 

以
上
四
十
九
宗
共
收
詳
丈
萬
零
七
百
八
十
五
元
三
角
一

分
閱
歷



支
出
項
下

一
支
開
鑿
西
水
道
土
石
方
工
資
洋
貳
千
捌
百
章
拾
零
一
兀
梁
角
伍
分

一
支
建
築
西
水
道
縛
橋
及
石
壩
材
料
洋
章
千
梁
百
貳
拾
玖
元
肆
負
肆
分

一
支
建
築
西
水
道
磚
橋
及
石
壩
工
資
徉
陸
百
零
陸
元
陸
負
盈

A
J
J
分

一
支
建
築
東
西
兩
指
水
徉
灰
石
壩
需
用
徉
灰
洋
貳
千
金

A
J
J
百
柴
拾
玖
元
梁
角
車A

J
J
分

一
支
開
東
水
道
土
石
方
工
資
洋
伍
千
玖
百
貳
拾
陸
元
零
壹
分

一
支
開
鑿
東
水
道
隧
道
工
資
洋
車

A
J
J
千
肆
百
伍
拾
春
一
兀
家
一
角
玖
分

一
支
建
築
束
水
道
石
壩
材
料
洋
玖
百
陸
拾
伍
元
璋
角
壹
分

一
支
建
築
東
水
道
石
騙
工
資
洋
肆
百
陸
拾
陸
元
伍
角
陸
分

一
支
修
東
水
道
隧
道
口
及
石
椅
工
料
洋
伍
拾
琴
一
兀
陸
夠
肆
分

一
支
修
理
乾
坤
太
平
榜
及
開
慧
西
門
外
退
水

渠
壩
工
料
洋
壹
百
家
一
拾
貳
元

一
交
關
鑿
隧
道
需
用
電
料
電
燈
費
洋
冬
拾
伍
元
伍
角

一
支
修
東
西
兩
擋
水
拌
灰
石
壩
載
運
木
緣
洋

包
頭
申
叩
開
擊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報
告
書

_.. 
__.. 



包
頭
市
閃
擊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報
告
奮
一
二

灰
車
資
洋
肆
搶
陸
元
舉
一
負
肆
分
貳
匪

一
支
遲
移
墳
墓
與
因
公
病
故
工
入
棺
材
費
洋
捌
百
壹
拾
壹
元

一
支
收
方
委
員
出
城
收
工
車
飯
費
洋
堂
拾
貳
元
伍
魚

一
支
監
工
具
蕭
水
洋
貳
百
伍
拾
肆
元
肆
魚

一
支
工
人
筒
賞
洋
捌
拾
壹
元
肆
角

一
支
測
量
東
西
水
道
費
洋
壹
百
元

一
支
監
工
辦
公
處
雜
費
洋
貳
拾
伍
元
伍
角
玖
分
陪
匪

一
交
關
落
成
具
體
招
待
外
賓
車
飯
費
洋
也

A
J
J
拾
元

一
支
收
買
民
地
洋
貳
百
零
肆
元

一
支
雜
項
費
洋
壹
百
捌
拾
車

A
J一元
零
玖
分
陸
犀

一
支
歷
次
照
像
費
洋
陸
拾
梁
元
玖
角
貳
分

一
交
關
藩
成
具
體
雜
費
洋
貳
百
元

一
支
東
師
水
道
佔
用
民
地
價
洋
貳
百
零
梁
一
兀

以
上
二
十
四
宗
共
支
詳
丈
萬
零
七
百
入
十
五
元
三
角
一

一
分
四
短



包
頂
市
開
慧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委
員
會
款
項
收
支
手
續
說

明

(
一
)
本
會
收
入
各
敗
，
計
省
政
府
補
助
一
措
元
，
係
由
市
政
籌
備
處
具
領
領

凶
，
轉
交
本
會
會
計
股
(
即
一
將
會
)
。
其
餘
的
狀
F

均
由
捐
款
入
，
直
接
送

交
本
會
會
計
股
，
由
會
計
股
隨
時
發
給
正
式
收
據
，
有
存
根
可
﹒
蛋
。

(
一
一
)
本
會
一
切
支
出
各
狀
;
拘
先
由
領
跌
入
填
寫
領
據
，
將
領
偏
激
項
目
領
敗
數

目
，
誰
細
填
明
，
故
加
蓋
鋪
保
水
印
，
設
責
保
證
。
然
後
遂
自
本
會
工
程

主
任
鄒
翰
章
(
文
軒
)
建
設
主
任
王
治
寬
，
科
長
高
實
萍
，
詳
細
審
核
，
分

別
蓋
章
。
再
轉
呈
而
快
暐
崎
處
處
長
兼
本
會
常
務
委
員
，
核
批
董
章
。
批

後
即
發
交
領
欺
入
，
逕
赴
本
會
會
計
股
，
憑
據
領
獄
。
手
續
不
完
巷
，
不

錯
吋
支
領
。

包
頭
市
開
鑿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報
告
書



領式據收款樣

包
頭
布
開
鑿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報
告
會

四



包
頭
市
城
北
東
溝
至
東
柯
西
游
至
西
洞
擬
鑿
水
道
測
量

報
告
及
建
築
石
騙
工
科
討
劃
書

東
海
高
于
.
東
河

水
道
起
點
在
東
講
內
街
游
過
商
品
墊
東
棚
口
六
二
三
呎
間
距
溝
西
石
稱
四
五

呎
由
此
點
向
東
南
經
東
北
門
外
過
太
平
橋
而
達
東
河
水
道
終
點
距
太
平
橋
洞
北

角
一
九
三
呎
南
魚
一
九
。
總
路
踐
全
長
為
三
五
六
五
呎
起
終
兩
點
高
度
相
差
第

三
六
、
六
一
呎
故
其
坡
度
為
三
六
、
六
一
與
二
五
六
五
之
此
為
百
分
之
一
、
四

一
一
即
循
水
道
路
錢
每
間
百
明
兩
端
干
俏
皮
之
差
為
一
、
四
三
呎
渠
身
擬
設
和
.
底
寬
六

呎
兩
邊
斜
度
各
為
一
一
與
十
之
此(
3
Z
H
M
O
N
c
d

即
渠
身
每
增
高
十
呎
渠
頂
兩
端
各

須
加
寬
二
呎
統
計
水
道
全
錢
須
歡
會
一
四
五
一
一
九
、
入
三
方
合
一
一
一
五
五
立
了
七

六
中
方
(
算
法
詳
見
切
面
闢
)
其
中
士
與
石
之
分
量
悶
求
實
地
警
探
求
能
詳
細
作

此
姑
各
以
半
計
則
士
石
各
為
大
三
七
六
、
八
八
中
方
關
土
方
每
中
方
單
價
按
三

角
計
共
需
工
價
洋
-
J八
八
三
、
O
六
元
開
石
方
單
價
按
二
元
計
共
需
工
價
洋
一

包
頭
市
開
鑿
東
向
水
道
工
程
報
告
書
一
一

-
1



包
頭
市
閱
鑿
，
東
西
水
道
王
種
報
告
書
二
八

二
五
五
一
二
、
七
六
元
二
宗
合
計
共
話
工
價
洋
一
悶
悶
三
六
、
八
二
元

西
溝
系
于
一
西
河

水
道
起
點
在
西
溝
內
你
講
道
南
至
西
棚
口
計
長
一
五
八
七
呎
北
距
水
井
一

百
喇
叭
由
此
點
向
西
經
劉
位
客
村
北
街
中
間
至
兩
河
東
側
小
溝
計
長
一
九
O
O
呎

再
由
此
你
講
道
向
兩
至
﹒
一
諧
與
西
何
相
接
處
計
長
六

O
O
呎
復
由
此
伯
河
道
向
甫

一
-
O
O
喇
叭
而
達
水
道
路
點
此
點
北
距
乾
坤
橋
六
八
八
呎
南
距
何
岸
石
梧
二
七

的
J路
線
企
廿
一
其
三
段
共
計
三
六
O
O
呎
起
終
兩
點
高
度
相
差
為
三
六
、
八
九
呎
故

其
坡
度
第
三
六
、
八
九
與
一
一
一
六
O
O
之
比
符
再
分
之
一
、
O
二
渠
身
之
寬
狹
及

兩
邊
之
斜
皮
其
計
算
法
與
東
講
空
束
何
同
茲
不
另
述
統
計
全
棧
須
開
歡
會
九
五
零

八
、
一
一
一
三
方
A
H八
一
一
一
五
、
一
九
中
方
(
算
法
詳
見
切
面
國
)
土
石
之
分
量
間
未

寶
地
鑿
探
妨
均
以
各
半
計
算
則
土
石
各
為
四-
O
七
、
五
九
中
﹒
方
關
士
方
每
中

方
單
價
按
三
封
計
共
需
工
位
持
了
一
立
了
一
、
三
八
一
兀
開
石
方
每
中
方
單
價
按
一
一

元
計
共
空
間
工
價
洋
八
一
一
一
五
、
一
九
元
一
一
志
介
計
共
應
品
王
位
拌
九
四
凹
七
、

四
七
一
兀



石
壩
在
東
西
兩
水
溝
內
水
泣
起
點
之
下
側
符
須
修
築
始
灰
石
壩
一
庫
使

構
內
之
成
順
斑
修
水
道
流
注
東
問
泌
河
東
海
石
壩
在
東
水
道
起
點
之
南
山
西
北

而
東
南
斜
橫
於
東
講
兩
山
川
間
兩
溝
石
端
在
一
問
﹒
來
泣
起
點
之
南
山
東
北
而
西
南
斜

橫
於
國
講
兩
岸
間
在
築
壩
地
點
兩
游
底
之
斜
寬
均
寫
一
(
川
)
。
呎
故
兩
壩
之
長
度

相
同
彩
式
高
低
均
取
一
制
茲
不
分
述
壩
之
兩
端
各
深
入
圳
岸
十
時
故
其A
T
J
長
為

了
一
O
呎
壩
之
前
部
刑
三
合
土
修
築
其
他
各
部
則
用
條
石
的
理
砌
續
分
地
上
地
下

兩
段
其
在
地
土
者
成
娣
彤
在
地
卡
者
為
廿
一
封
方
修
茲
川
切
面
闢
將
的
樹
在
地
而

K
F

之
彭
式
三
合
土
之
位
置
及
文
厚
度
尺
寸
表
示
之
如
下

刊
n
H﹒

-
R
E扣

! 

hQNF 

面

尺

三主，

主0'

石塌切

{列

1 "= 10' 

土E

包
頭
市
開
擊
東
西
水
道
工
和
報
什
書

石壩每一( 2Q+_1_Q X20+2 、:< 1 三-已入:.8ìx170呎華全 2 '~'J • - •• _ L 

~~ +日
+(5X IO+ 。× 8)X1 月n

= 298 x 170 + 82 >~ 1 巧。

= 50660 + 12300 

=62960 IbS 

=31 . 48Ui蹟

r七



$1 11，岳監輸俄國特總卅日草草詩如枷

織~浩特輝這三但總結起本案輯酬得這H~息~法?ι

三合土比例:一 1:3:6 

每立方嗎所周材料

洋奴11-← 10=1.1 bbl.=1.1x3.8=4.18立方呎

抄子 1.1 x 3. H X 8 = 12.54立方呎

石子 1. 1 X3.8 X6=25.08 立方.呎

1< 

三合仁之體積=5XI0x120+ 告 (3 卡 5) x 8 x 120=GOOO + 3840 =9840 立)j叭

= 364.44\[}i嗎

計需用洋灰 4. ] 8 x 364.44 辛 2 ‘ 5=609袋

砂子 12.54 x 364.44=4570 10j[方呎= 3n.48~ll)j 

石子 25.08 x 364.44 =9140.20立方呎= 78.97Q-1方

20 + 10 _ _ ~ _ . ~ . . ~ _ 3 + 5 
需用條石(一一~X20 ← 2 X 15 一一 -X8) × 120=35760立方呎=3的.97 ct 1 力-

2 2 

工料價:一

洋灰 60B (Çl) $7 . = $426:) 

秒子 39.的@$O.2=$7.9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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斗
3
3
斗
角
甘
心
切
。
白
日
學

ω
們V
h
p
m
v

ω
。
∞
們
這@
A
W吋H
且
如
心
戶
。
心
，
斗
。

一(
3
1×心
。+
ω
×
H
t
x
H
o
y
-
N
O×
-
持
一
$
0
0
4
5

吋

藹
可
料
研
制
川
鬥
譚
嘯
蝴
碑
。
。

2
.
Z

都

東
水
道
閱
渠
及
築
壩
共
需
工
料
價
洋
二
一
-
O
七
一
兀
西
水
道
捕
渠
及
築
壩

共
需
工
料
價
洋
-
A
A
-
-七
、
六
五
元
統
計
兩
水
道
共
需
工
料
價
洋
一
一
一
七
二
三

四
、
六
五
元

糖
葫
H
勵包

頭
市
開
擊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報
告
書

九



第
一
條

第
二
條

第
三
條

第
四
條

第
五
條

第
六
條

第
七
條

第
入
條

包
頭
市
開
齡
韓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報
告
會

二
。

包
頭
市
修
築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委
員
會
章
程

本
會
根
據
市
政
籌
備
處
之
計
創
辦
理
修
築
本
市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事
宜

本
會
以
質
地
機
關
圓
體
及
市
民
代
表
七
入
至
九
入
為
委
員
組
織
委
員

會
并
推
常
務
委
員
一
入
辦
理
日
常
事
務
及
召
集
會
議
之
責

關
于
水
道
工
程
之
路
料
包
工
事
項
須
經
委
員
會
議
決
核
准
其
監
工
設

計
等
事
項
由
市
政
籌
備
處
派
員
秉
承
本
會
意
旨
辦
理

關
于
本
會
款
項
由
一
商
會
保
管
凡
大
宗
出
入
須
經
委
員
會
議
決
核
准
并

由
一
商
會
及
七
鎮
各
推
代
表
一
入
秉
承
本
會
意
旨
管
理
收
支
帳
臼

本
會
委
員
職
員
均
處
義
務
職
但
有
必
要
時
待
酌
舟
雇
員

本
會
任
務
俟
水
道
工
程
完
竣
後
結
束

本
章
程
如
有
求
滋
事
宜
待
隨
時
由
委
員
會
修
正
報
請
市
政
籌
備
處
備

寒本
章
程
經
委
員
會
通
過
報
請
市
政
籌
備
處
備
案
施
行



點

，一
Z口z
" 

商

議

組
錄



包
頭
市
修
築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委
員
會
第
一
次
會
議
紀
錄

時
間
﹒
二
十
三
年
十
月
三
十
一
日

地
點.. 

市
政
籌
備
處
辦
公
廳

品
鹿
者
﹒

第
七
十
師
司
令
部
縣
黨
部

興
旺
鎮
天
方
鎮

國
豐
鎮
縣
政
府

台
安
鎮
，

主
席
市
政
籌
備
處
處
長
王
慶
恩

議
案
﹒

(
一
)
主
席
宣
佈
閉
會
宗
旨
，
并
宣
讀
擬
訂
包
頭
市
修
築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委
員
會

章
程
八
條
，
請
審
資
案
。
‘

決
議.. 

通
過
。

包
頭
市
開
擊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報
告
書

一
商
會

市
政
籌
備
處

公
安
局

紀
錄

新太第
治平三
鎮鎮百

十
五
旅
司

只、

" 部

濃
思
阱



包
頭
市
開
鑿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報
告
菁

(
二
)
推
定
本
會
委
員
案
。

決
議
﹒
規
定
本
會
委
員
九
入
，
推
定
名
單
如
左
;

第
七
十
師
司
令
部
代
表
劉
連
三

第
二
百
一
十
五
旅
司
令
部
代
表
李
放
衡

市
政
籌
備
處
處
長
王
慶
恩

縣
政
府
建
設
主
任
王
治
寬

縣
黨
部
委
員
韓
偉

一
商
會
委
員
張
直
齋

七
鎮
公
所
代
表
張
登
鱉
程
培
基

市
民
代
表
李
興
、
邦

(
一-
U推
定
本
會
常
務
委
員
案
。

決
議
推
玉
委
員
慶
也
寫
常
務
委
員
。

(
閱
)
市
政
籌
備
處
按
照
本
會
章
程
第
三
條
之
規
定
，
選
派
哪
注
佳
女
啊
，
辦
理

水
道
工
程
案
。



決
議.. 

通
過
。

(
五
)
商
會
及
七
鎮
按
照
本
會
章
程
第
四
條
之
規
定
，
推
選
張
隨
嘴
張
暐
暐
管
理

本
會
收
支
脹
自
案
。

決
議.. 

通
過
。

(
六
)
修
築
東
西
水
道
所
仿
用
民
地
，
如
何
處
理
案
。

決
議

.. 

水
道
經
過
之
地
，
多
係
山
坡
荒
地
，
能
耕
種
者
甚
少
，
其
顧
念
公

益
之
地
主
，
自
顧
將
地
捐
助
者
，
俟
工
程
完
竣
後
，
將
捐
助
各
地

主
之
強
名
與
敵
數
，
彙
刊
一
碑
，
永
嚕
一
令
譽
﹒
其
勢
須
發
價
者
，

按
照
公
用
征
收
土
地
辦
法
，
議
估
發
慣
，
水
道
完
成
後
，
下
游
各

村
均
獲
灌
溉
之
利
此
項
發
價
之
敗

a

即
由
下
游
各
村
攤
償
。

(
七
)
修
築
東
西
水
道
所
經
過
墳
墓
，
如
何
處
理
案
。

決
議
:
由
市
政
籌
備
處
佈
告
各
基
主
，
限
期
遷
移
。

(
入
)
散
會
。

包
頓
市
開
辦
學
東
西
水
道
工
特
報
告
書



包
頭
市
開
韓
東
西
水
道
主
穗
識
青
書
二
四

包
頭
市
修
築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委
員
會
籌
二
次
會
議
紀
錄

時
間
;
二
十
三
年
十
一
月
九
日

地
點
市
政
籌
備
處
辦
公
廳

出
席
者
﹒

第
七
十
師
司
令
部
劉
連
三
縣
黨
部
韓
偉

商
會
張
進
齋
縣
政
府
玉
治
寬

(
巾
民
代
表
李
興
邦

列
席
者

.. 

那
文
軒
品
實
萍
商
合
泉

主
席
市
政
每
備
處
處
長
王
慶
恩
.
紀
錄
自
金
泉

議
案

(
一
)
關
於
兩
水
道
包
工
投
標
決
定
案
。

決
議
﹒
(
1
)資
投
標
入
共
有
薛
玉
順
等
入
入
。
高
殿
卿
，
趙
茂
棠
等
二
入

標
餒
，
超
過
本
會
最
高
定
綴
，
應
即
取
消
資
格
。

市
政
籌
備
處
王
慶
恩

七
鎮
代
表
程
培
基



(
2
)西
水
道
工
程
分
兩
段
包
做
，
承
包
入
薛
玉
順
標
額
最
低
，
准

即
包
做
一
段
。
其
餘
一
段
，
按
標
飯
最
低
次
序
，
照
薛
玉
順

標
額
，
依
次
由
投
標
入
承
包
。

(
3
)薛
玉
順
應
另
覓
殷
實
鋪
保
，
如
無
殷
實
鋪
保
時
，
即
由
第
二

合
標
入
繹
茂
興
先
行
承
包
一
段
，
餘
一
段
，
照
程
茂
興
價
目

，
依
次
由
投
標
入
承
包
餘
類
推
。

(
4
)如
一
段
業
巳
包
出
，
餘
一
段
無
入
承
包
時
，
其
包
償
得
以
兩

個
標
額
平
拘
數
，
作
為
兩
段
一
致
之
包
額
。

(
二
)
關
於
東
西
水
道f
佔
用
攻
慕
選
移
費
，
如
何
決
定
案
。

決
議.. 

攻
地
墓
堆
在
五
個
以
下
者
，
每
個
給
遷
移
費
五
元
﹒
五
個
以
上
者

另
議
。

(
一
三
散
會
。

包
頭
爾
開
墾
東
西
水
道
王
種
報
告
，
書

二
五



包
頭
市
隱
學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曲
報
告
奮

一
一
大

包
頭
市
修
築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委
員
會
第
三
次
會
議
紀
錄

時
間.. 

二
十
三
年
十
一
月
二
十
六
日

地
點
市
政
籌
備
處
辦
公
廳

出
席
者

.. 第
七
十
師
司
令
部
劉
連
三
縣
黨
部
韓
偉

第
二
百
一
十
五
旅
司
令
部
韓
澤
敷
縣
政
府
王
治
寬

市
政
籌
備
處
王
慶
恩
七
鎮
代
表
張
登
鱉

市
民
代
表
李
興
邦
商
會
張
直
齋

列
席
者
﹒
濃
思
胖
李
淑
鴻
高
質
萍
高
金
泉

主
席
市
政
籌
備
處
處
長
王
慶
恩
紀
錄
為
金
泉

議
案

(
一
)
本
市
東
西
來
道
業
經
開
工
，
省
1府
允
磁
之
補
助
費
一
萬
元
，
雖
已
撥
建
設

廳
，
椎
本
會
街
去
領
間
。
現
在
需
欺
孔
退
，
所
有
地
方
上
應
擔
任
款
數
，

• 



應
如
何
先
行
籌
措
支
用
案
。

決
議
:
查
本
市
各
富
戶
(
民
戶
)
.
已
認
定
指
款
數
目
，
應
即
杏
照
舊
案
，

用
本
會
名
義
，
函
請
各
富
戶
於
十
日
肉
先
交
半
數
，
一
月
肉
一
律

交
清
，
此
項
捐
欽
完
全
交
商
會
保
管
支
用
。
至
商
會
方
面
，
去
年

亦
已
認
定
之
款
數
，
亦
應
查
陳
舊
案
，
函
講
一
商
會
按
民
戶
期
限
，

如
數
籌
交
。

(
一
一
)
歸
於
東
水
道
包
工
案
。

決
議.. 

東
水
道
仍
按
西
水
道
包
額
，
僅
速
包
出
聞
工
，
原
投
標
入
，
准
有

優
先
權
。

戶，、、

、品"，'

歡
會

包
頭
市
開
擊
東
商
水
道
主
釋
，
報
告
書

二
七



包
頭
市
開
擊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報
告
書

-
-
1、

-FF'
, 

包
頭
市
修
築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委
員
會
第
四
次
會
議
記
錄

時
間

.. 

二
十
三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四
日

地
點.. 

市
政
籌
備
處
辦
公
廳

出
席
者
;
六
吋

第
七
十
師
司
令
部
劉
達
三
包
頭
縣
黨
部
韓
偉

二
百
一
十
五
旅
司
令
部
李
放
衡
太
平
鎮
程
培
基

市
政
籌
備
處
王
慶
恩
縣
政
府
王
治
寬

台
安
鎮
張
登
索
一
商
會
張
直
齋

列
席
者.. 

濃
思
明
高
實
萍
商
企
泉
鄭
文
軒
秦
邦
禎
李
淑
鴻
馬

主
庸
市
政
籌
備
處
處
長
王
慶
恩
紀
錄
高
實
萍

議
案

(
一
)
關
於
東
水
道
理
髮
社
義
地
墳
墓
遷
移
費
，
如
何
決
定
案
。

議
決
:
該
義
地
墳
墓
，
計
有
墓
堆
三
百
八
十
五
惘
，
看
給
遷
移
費
六
百
元

致



，
作
縛
購
買
義
地
五
故
及
骨
匪
遷
理
等
費
用
。
先
將
遷
移
費
交
接

社
自
行
辦
理
。
如
該
社
萬
一
不
顧
自
辦
時
，
即
由
工
程
委
員
會
投

標
包
辦
。

(
二
)
關
於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緊
急
用
敗
，
如
何
籌
備
案
。

議
決.. 

(
1
)富
戶
捐
款
由
縣
政
府
加
緊
催
收
備
用
。

(
2
)縣
府
已
墊
歇
一
千
一
百
元
，
再
請
繼
續
蟄
倍
數
百
元
。

(
3
)請
商
會
先
墊
借
三
千
元
，
川
以
便
開
支
攻
墓
遲
移
費
及
日
常
緊

急
費
用
，
限
二
日
內
答
復
。

(
一
二
)
散
會
。

8 

包
頭
市
開
聲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報
告
書

二
九



包
讀
布
開
擊
東
西
水
道
主
穗
報
告
書

20 

包
頭
市
修
築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委
員
會
第
五
次
會
議
紀
錄

時
間.. 

二
十
四
年
六
月
一
日

地
點.. 

市
政
籌
備
處
辦
公
廳

也
應
者.. 第

七
十
師
司
令
部
劉
達
三

第
二
百
一
十
五
旅
司
令
部
李
放
衡

市
政
籌
備
處
王
慶
恩

縣
黨
部
韓
偉

列
庸
者.. 

濃
思
啡
高
實
萍
鄭
文
軒

主
席
﹒
市
政
籌
備
處
處
長
王
慶
恩
紀
錄
高
實
萍

議
案

(
一
)
推
定
收
工
委
員
丈
量
已
竣
工
程
案
。

決
議
推
韓
偉
張
直
齋
，
張
登
鱉

台
安
鎮
張
登
黨

太
平
鎮
程
培
基

縣
政
府
玉
治
寬

市
民
代
表
李
興
邦

程
培
基

李
興
邦

五
委
員
分
組



辦
理
。

(
1
)張
直
弩
張
登
讀
寫
一
組
。

(
2
)李
興
邦
程
培
基
第
一
組
。

(
3
)韓
偉
每
日
出
發
參
加
各
組
辦
事
υ

(
一
一
)
應
各
界
要
命
令
提
前
舉
行
落
成
典
禮
俾
與
本
縣
驟
馬
大
會
同
時
舉
行
案
。

決
議
:
定
於
六
月
五
日
舉
行
。

(
1
)時
間
上
午
八
峙
。

(
2
叫
地
點
，
東
北
門
外
太
平
槍
一-p
o

(
1
)電
請
寄
攻
府
蟹
各
廳
蒞
臨
指
導
拔
通
知
本
市
各
棧
關
參
加
。

(
4
)通
告
市
民
參
加
。

7
)
籌
備
入
選
，
推
定
張
直
齋
程
培
基
玉
治
寬
海
籌
備
員
。

(
6
)經
費
由
工
程
委
員
會
撥
款
開
支
。

(
一
二
)
西
水
道
橋
樑
落
成
，
東
水
道
隧
道
鑿
通
，
橋
頭
洞
口
如
何
題
字
案
。

決
議.. 

用
洋
灰
製
領
各
面
各
提
二
字
。

(
四
)
散
會
。

包
頭
市
開
鑿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報
告
書

一一, 



包
頭
市
開
擊
東
西
水
道
主
種
報
告
書

包
頭
市
修
築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委
員
會
第
六
次
會
議
紀
錄

時
間

.. 

二
十
四
年
九
月
二
十
四
日

地
址
:
市
政
籌
備
處
辦
公
廳

出
席
者.. 第

七
十
師
司
令
部
劉
連
三
市
政
籌
廳
處
玉
慶
恩

太
平
鎮
程
培
基
商
會
張
直
齋

縣
政
府
主
治
寬

列
庸
者.. 

濃
思
瞬
高
實
萍
鄭
文
軒

主
席
﹒
市
政
籌
備
處
處
長
王
慶
恩
紀
錄
高
實
萍

議
案

(
一
)
水
道
內
有
一
種
立
江
石
，
堅
級
非
常
，
其
性
質
似
士
，
而
又
與
石
塊
不
同

，
此
係
特
殊
情
彩
，
各
包
工
入
均
籲
論
另
定
每
方
土
資
案
。

決
議
﹒
每
方
以
當
一
兀
章
含
負
計
。

市
民
代
表
李
興
邦

台
安
鎮
張
登
殼



(
二
)
包
工
薛
玉
順
所
包
段
肉
，
掘
出
泉
源
，
工
人
均
在
泥
撐
中
作
工
，
耗
工
費

時
，
請
予
體
恤
，
增
加
工
資
案
。

決
議
:
增
加
入
工
陸
百
個
每
個
工
以
三
魚
計
。

(
一
二
)
各
包
工
人
有
透
支
工
資
情
事
，
應
如
何
解
決
案
。

決
議.. 

追
繳
。

(
四
)
據
包
工
士
戶
論
所
掘
暗
講
，
結
工
費
時
、
如
按
土
石
方
數
目
，
核
發
工
資

'
吃
虧
過
甚
，
請
予
補
助
案
。

決
議.. 

暗
溝
每
十
丈
，
酌
加
工
資
入
十
元
。

(
五
)
東
水
道
隨
時
塌
毀
如
何
制
除
積
土
案
。

決
議.. 

由
劉
玉
敬
攬
工
創
除
。

(
六
)
本
會
欺
項
不
足
，
如
何
籌
湊
案
。

決
議
﹒
拍
賣
所
存
用
臉
之
油
槓
板
及
洋
灰
，
儘
先
籌
捕
。

(
七
)
開
築
水
道
所
佔
用
民
地
，
如
何
解
決
案
。

決
議.. 

先
基
請
免
棍
，
地
價
按
公
用
徵
收
法
徵
收
，
每
故
發
價
洋
五
元
。

(
入
)
散
會
。

包
頭
市
開
鑿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報
告
書

---



• 

包
頭
市
開
鑿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報
告
書

四

包
頭
市
修
築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委
員
會
第
七
次
會
議
紀
錄

時
間.. 

二
十
四
年
十
月
三
十
八
日

地
址
:
市
政
籌
備
處
辦
公
廳

出
廠
者
:

第
七
十
師
司
令
部
劉
連
三
縣
黨
部
韓
偉
市
民
代
表
李
興
邦

縣
政
府
玉
治
寬
太
平
鎮
程
培
基
台
安
鎮
張
登
黨

一
商
會
張
直
齋
二
百
了
?
五
旅
李
放
衡

列
庸
者
:
高
寶
萍
高
金
泉
鄭
文
軒
品
交
通

主
庸

.. 

韓
偉
紀
錄
高
實
萍

議
案

(
一
)
編
造
報
告
書
案
。

決
議.. 

由
高
金
泉
編
賽
，
修
正
付
印
。

(
二
)
水
道
佔
用
民
地
基
請
兔
根
應
如
何
辦
理
案
。



決
議.. 

由
縣
攻
府
辦
理
。

(
一
一
一
)
本
會
水
道
工
程
業
經
發
事
，
所
有
該
項
工
程
如
何
繼
續
管
理
修
草
案
。

決
議
﹒
(
甲
)
由
本
市
各
界
組
織
包
頭
市
東
西
水
道
管
理
委
員
會
。

(
乙
)
推
定
市
政
籌
備
處
處
長
，
縣
政
府
建
設
主
任
，
商
會
一
人
七

鎮
一
入
，
市
民
代
表
一
入
，
先
明
客
鄉
一
人
，
并
爾
坪
鄉
一

入
，
共
七
人
組
織
管
理
委
員
會
。

(
兩
)
第
一
屆
委
員
推
定
王
慶
恩
玉
治
寬
張
直
實

李
興
邦
李
士
江
李
培
基
等
七
人
。

(
丁
)
一
切
章
則
，
由
管
理
委
員
會
擬
定
基
准
施
行
。 張

登
黨

(
四
)
散
會
。

包
頭
#
叩
開
鑿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報
告
奮

一
直



包
頭
市
開
鑿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報
賣
書

.且a

z、



~ <

贖



基
省
政
府
間
鞋
也
傾
向
蒞
臨
陳
棚

M臨
肺
糊
糊
喃
喃

I
A此
酬
翱
呵
呵
贈
瑞
帥
籌
撥

資
本
市
城
垣
，
其
北
半
城
依
山
建
築
﹒
坡
勢
甚
陡-
J在
夏
季
大
雨
時
行
，

山
水
積
涼
，
拘
順
東
西
兩
水
禱
，
貫
注
域
內
街
道
，
奔
向
西
南
兩
門
流
入
黃
祠

，
水
力
淘
猛
，
街
道
被
其
沖
刷
，
破
壞
不
堪
，
尤
以
前
後
兩
大
街
繁
盛
之
區
，

受
害
最
鉅
。
本
處
成
立
以
來
，
對
於
本
市
建
設
，
積
極
籌
劃
進
行
，
其
城
外
嘩

崎
至
輛
闡
們
灰
渣
石
子
馬
路
，
長
四
百
一
十
六
丈
。
業
已
修
築
工
竣
;
其
新
梅

門
至
爾
街
之
膚
巴
流
唔
，
係
修
築
石
籽
馬
路
，
長
三
百
一
十
丈
，
亦
已
勤
工
，

預
計
秋
節
左
右
，
可
以
工
竣
，
其
前
街
馬
路
，
自
國
鬧
起
，
毫
南
挖
洞
北
口
丘

，
長
三
百
六
十
丈
，
亦
正
在
計
剖
修
築
o

椎
以
受
東
西
雨
水
溝
之
水
患
，
無
法

典
主
。
竊
以
東
西
兩
水
誨
，
為
本
市
建
設
最
大
阻
禱
，
必
須
設
法
攻
鑿
水
道
，

則
其
他
建
設
專
方
能
看
手
，
蘭
經
聘
請
測
量
入
員
，
來
包
，
測
量
計
剖
，
擬
在
北

內
外
東
西
雨
水
講
起
點
處
，
各
修
築
擋
水
石
壩
二
蚣
，
並
闊
鑿
水
這
兩
條
，
將

東
水
構
之
水
，
自
城
外
引
入
東
河
，
西
水
濤
之
水i
自
城
外
引
入
西
柯
)
再
由

包
頭
布
開
擊
一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報
告
，
香
三
七

毒草



包
頭
市
聞
學
東
西
水
道
工
報
報
脅
，
一
工
人

東
西
兩
祠
，
流
入
黃
祠
，
俾
山
成
積
薇
，
不
再
流
入
擴
肉
，
預
估r闕
鑿
東
商
兩

水
道
，
及
修
築
石
壩
爾
摩
，
共
需
工
料
儷
摔
一
二
萬
七
千
餘
元
，
艙
有
謝
黨
圖
表

並
計
翻
番
。
本
市
地
方
財
政
，
異
常
挖
掘
，
她
項
鉅
裁
，
實
無
措
籌
措
，
但
修

歡
會
東
西
水
道
及
石
塌
鑄
本
市
最
要
聽
說
，
值
此
秩
涼
農
閑
之
際
，
正
司
與
工
修

築
。
謹
將
本
處
所
聘
測
量
人
員
，
所
繪
測
量
崗
表
及
所
擬
計
劃
書
，
備
丈
華
逸

，
伏
祈

鈞
府
准
予
在
省
款
項
下
籌
撥
款
項
，
並
派
員
來
包
主
持
工
程
及
購
料
事
宜
，
俾

鑄
早
日
興
工
，
母
任
迫
切
之
至
。

謹
呈

緩
遠
省
政
府
主
庸
傅

附
呈
送
包
頭
市
城
北
敝
溝
至
敝
何
擬
鑿
水
道
切
面
國
兩
紙
(
見
插
圖

J包
頭

市
城
北
敝
溝
至
敝
呵
成
道
測
量
及
修
築
石
壩
工
料
計
劃
書
(
見
特
載

肉
)

中
準
民
國
二
十
三
年
九
月
一
日

包
頭
市
政
籌
備
處
處
長
王
慶
恩



省
政
府
指
令
繳
倪
幟
東
西
水
道
石
壩
切
區
間
及
工
料
計
翻
書
，
已
令
遮
蓋

絞
遠
省
政
府
指
令
肉
字
第
五
C
T
I
O號

令
包
頭
市
政
籌
備
處

車
送
包
頭
修
築
東
酒
水
道
石
壩
切
圓
圓
，
及
工
料
計
對
書
，
請
准
籌
撥
款
項
，
派
員
主

持
自

主
及
附
件
均
悉
。
仰
候
令
行
建
設
廳
核
復
到
府
，
一
冉
行
核
辦
。

此
令
。
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三
年
九
月
九
日

• 

主
席

傅
作
義

• 

包
噶
市
聞
聽
束
時
水
道
主
緯
報
告
臀

九



包
頭
市
開
鑿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報
背
書

間

,0 

雪
交
証
明
、

1

據
建
設
廳
議
復
包
市
修
築
東
國
水
道
樵
准
知
所
請
擬
請
自
省
楠

d
t
正

a
n
J三
w
l
1

助
一
萬
元
經
省
府
會
議
通
過
仰
知
照
自

緩
遠
省
政
府
訓
令
內
字
第
三
七
六
四
號

令
包
頭
市
政
籌
備
處

案
查
前
據
該
處
呈
送
修
築
包
頭
城
北
東
西
水
道
石
壩
切
面
圈
，
及
工
料
計

翻
書
，
請
准
由
省
欽
項
下
籌
撥
款
項
，
誰
派
員
來
包
主
持
工
程
等
情
到
府
;
當

經
令
行
建
設
廳
議
復
並
指
令
在
案
。
旋
據
該
廳
基
復.. 

「
查
包
頭
市
，
蝸
居
平
緩
鐵
路
終
點
，
及
甘
寧
兩
省
黃
何
船
錢
起
卸

碼
頭
，
交
通
便
利
，
一
爾
賈
輻
湊
，
過
非
其
他
縣
市
可
比z
應
與
歸
緩
省
市

，
同
一
重
視
。
且
他
此
提
倡
開
發
西
北
之
際
，
各
地
來
包
旅
行
調
資
入
員

，
絡
繹
不
絕
，
啟
用
壯
該
市
觀
瞻
計
，
此
項
水
道
，
狗
有
修
築
之
必
要
，
且

同
時
寫
居
住
一
商
民
，
兔
除
暴
雨
山
洪
之
水
忌
，
亦
屬
不
容
再
緩
，
自
應
准

如
所
請
﹒
撥
發
省
敗
，
以
資
興
修
。
第
查
此
項
工
程
，
按
所
送
計
剖
，
需

敗
頗
鉅
，
他
此
省
庫
交
納
之
際
，
似
屬
困
難
，
一
一
冉
籌
維
，
礙
請
自
稽
查



處
二
五
附
加
移
作
「
市
政
建
設
費
」
項F
﹒
的
撥
當
起
元
，
籍
資
補
助
，
其

餘
不
敷
之
數
，
再
由
地
方
自
行
籌
措
。
再
查
所
送
工
程
計
創
，
及
聞
件
，

均
頗
詳
嗽
，
所
有
一
切
工
程
之
進
行
，
應
由
該
市
政
處
，
負
責
辦
理
，
無

庸
另
行
派
員
前
往
主
持
。
奉
令
前
悶
。
理
合
遵
令
核
覆
，
是
否
有
當
，
祇

請
鑒
核
，
轉
儒
"
遵
照
」
。

等
情
前
來
，
茲
經
本
府
會
議
決
議
﹒
「
准
如
數
服
撥
由
廳
監
督
完
工
，
不
再
增

加
L

。
等
悶
。
除
令
稽
資
處
自
徵
收
二
五
附
加
版
欺
項
下
，
如
數
服
撥
，
被
指

令
建
設
廳
遵
照
派
口
民
共
領
轉
發
外
，
合
行
令
仰
知
照
。

此
令
。
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三
年
十
月
二
十
五
日

主
鹿
傅
作
義

包
頭
市
閉
擊
一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報
告
書

四



包
頭
市
開
鑿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報
告
書

四

墨
省
政
府
備
耕
贓
立
包
頭
市
修
築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委
員
會
章
程
及
會
議
紀
錄
請

集
奉

鈞
府
內
字
第
三
七
六
四
號
訓
令
﹒
「
以
修
築
包
顧
城
北
東
西
水
道
石
壩
一
案
，

據
建
設
廳
議
復
，
撥
給
補
助
費
一
再
元
，
經
本
府
會
議
議
決
通
過
，
由
廳
監
督

完
工
，
不
再
增
加
，
仰
知
照
L
o

等
因
;
奉
此
。
當
經
召
集
各
機
關
各
關
體
及

地
方
士
紳
會
議
，
宣
佈
政
府
德
意
，
並
即
成
立
工
程
委
員
會
，
擬
訂
章
程
，
佈

告
投
標
包
工
，
即
日
興
修
，
預
計
在
地
凍
以
前
，
先
將
土
工
完
擾
，
則
冬
季
修

築
石
工
，
仍
可
照
常
進
行
，
因
冬
季
工
價
低
廉
，
省
費
甚
多
、
且
此
項
工
程
浩

大
，
無
論
如
何
，
須
在
明
年
雨
季
前
修
竣
，
故
投
標
閑
工
，
刻
不
容
緩
，
除
育

報
建
設
廳
，
並
請
領
補
助
費
一
萬
元
外
;
理
合
將
包
頭
而
修
築
東
西
水
陣
主
程

委
員
會
章
程
，
及
第
一
次
會
議
紀
錄
，
各
附
呈
一
份
，
即
祈

學
核
備
案
。

謹
目
主

、



緩
遠
省
政
府
主
席
傅

附
包
頭
市
修
築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委
員
會
的
線
把
錄
兩
份
(
見
特
載
及
會

議
紀
錄
內
)

包
頭
市
政
籌
備
處
處
長
王
慶
恩
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三
年
十
一
月
六
日

包
頭
市
閱
繫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報
告
書

四



包
頭
市
閥
擊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報
告
書

凶.

四

省
政
府
指
令
撒
向
一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委
員
會
章
程
及
第
一
次
會
議
紀
錄
准
于
偏

經
遠
省
政
府
指
令
的
字
第
六
七
二
八
號

令
包
頭
市
政
籌
備
處

早
報
成
立
包
頭
市
修
築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委
員
會
章
程
啟
會
議
紀
錄
詰
備
案

呈
一
件

自

主
墜
章
程
紀
錄
均
悉
。
茲
經
本
府
會
議
決
議.. 
「
備
案
」
等
悶
。
(
器
)
仰
即

一
併
知
照
。
附
件
存
。

此
令
。

中
華
民
國
三
E
r
-
-
一
年
十
一
月
二
十
四
日

主
席

傅
作
義



咨
建
設
廳
一
叫
做
做
騙
你
的
…
起
一
話
會
章
程
暨
第
一
次
會
議
紀
錄
，
請
備
案
並

包
頭
市
政
籌
備
處
咨
咨
字
第
三0號

案
奉

省
政
府
內
字
第
三
七
六
四
號
訓
令
內
開
﹒

「
案
查
前
據
該
處
呈
送
修
築
包
頭
城
北
束
兩
水
道
石
壩
切
面
圖
，
及

工
料
計
創
霄
，
請
准
由
省
款
項
下
籌
撥
款
項
，
並
派
員
來
包
主
持
工
程
等

情
到
府
，
常
經
令
行
建
設
廳
議
復
並
指
令
在
案
。
旋
據
該
廳
呈
復

『
資
包
頭
市
，
地
居
平
緩
鐵
路
終
點
，
及
甘
寧
兩
省
黃
何
船
發

起
卸
碼
頭
，
交
通
便
利
=
商
賈
輻
淚
，
過
非
其
他
縣
市
可
此
，
應
于

歸
輝
省
市
，
同
一
重
視
，
且
值
此
提
倡
開
發
西
北
之
際
，
各
地
來
包

，
旅
行
調
查
入
員
，
絡
繹
不
絕
，
第
社
該
市
觀
瞻
計
1
此
項
水
道
，

淘
有
修
築
之
必
要
，
且
同
時
第
居
住
一
商
民
，
兔
除
暴
雨
山
洪
之
水
忌

，
亦
屬
不
容
一
冉
綴
，
自
應
准
如
所
諦
，
撥
發
省
歇
，
以
資
興
修
。
第

包
頭
市
開
鑿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報
告
審
問
五



包
頭
市
開
擊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報
魯
番
四
六

查
此
項
工
程
，
按
所
送
計
剖
，
需
欽
頗
鈕
，
值
此
省
庫
支
制
之
際
，

似
屬
困
難
，
一
再
籌
維
，
擬
請
自
藉
宜
鹿
二
五
附
加
移
作
「
市
政
建

設
費
1一
項
下
，
酌
撥
一
高
元
，
藉
資
補
助
，
其
餘
不
敷
之
數
，

i
再
由

地
方
自
行
籌
措
。
再
查
所
送
工
程
計
剖
，
及
國
件
，
拘
頗
詳
嗽
，
所

有
一
切
工
程
之
進
行
，
應
由
該
市
政
處
，
負
責
辦
理
，
無
庸
另
行
派

員
前
往
主
持
。
奉
﹒
令
前
因
。
理
合
遵
令
核
覆
，
是
否
有
當
，
祇
請
鑒

核
轉
街
遵
照
』
0

等
情
﹒
前
來
，
茲
經
本
府
會
議
決
議
﹒
「
准
如
數
照
撥
，
由
廳
監
督
完
工

，
不
再
增
加
」
等
囚
。
除
令
稽
查
處
由
徵
收
二
五
附
加
版
款
項
下
，
如
數

照
潑
，
在
指
令
建
設
廳
遵
照
派
員
具
領
轉
發
外
，
合
行
令
仰
知
照
。

等
因
;
奉
此
。
當
經
召
集
各
機
關
各
團
體
及
地
方L
L紳
會
議
，
宣
佈
政
府
德
意

，
並
即
成
立
工
程
委
員
會
，
擬
訂
章
程
﹒
佈
告
投
標
包
工
，
即
日
興
修
，
預
計

在
地
被
以
前
，
先
將
L
L工
完
竣
'
則
冬
季
修
築
石
工
，
仍
可
照
常
進
行
，
因
冬

季
工
價
低
廉
，
省
費
甚
多
，
且
此
項
工
程
浩
大
，
無
論
如
何
，
須
在
明
年
雨
季



前
修
竣
'
故
投
標
閑
工
，
胡
石
容
絞
。
除
呈
報

省
政
府
備
案
，
其
投
標
結
果
，
及
工
程
進
行
情
衫
，
隨
時
次
日
報
外
，
相
應
將
包

頭
市
修
築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委
員
會
章
程
，
及
第
一
次
會
議
紀
錄
，
各
檢
附
一
份

，
咨
請

查
照
備
案
0
)冉
此
項
工
敗
，
其
地
方
應
譯
之
數
，
正
在
積
極
催
收
，
苓

各
政
府
所
撥
補
助
費
一
葭
元
，
即
請

貴
廳
轉
發
，
以
便
按
照
工
程
委
員
會
第
一
次
會
議
議
決
案
，
交
由
本
市
商
會
保

管
，
俾
得
魁
日
聞
工
，
實
借
用
公
使

此
咨

緩
遠
省
建
設
廳
長
馮

附
包
品
頓
市
修
築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委
員
會
精
議
組
納
兩
份
(
見
特
載
及
會
議
紀

錄
內
)
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三
年
十
一
月
六
日

包
頭
市
開
聲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報
背
書

包
頭
市
政
籌
備
處
處
長
王
慶
恩

四

七



包
頭
市
開
鑿
東
西
水
道
工
耗
報
告
書

四

人

建
設
廳
咨
叫
一
餘
洒
水
道
地
方
應
籌
二
萬
七
于
餘
元
，
究
已
籌
安
若
主
的

緩
遠
建
設
廳
咨
咨
字
第
一
O
O
鏡

案
准

貴
處
次
行
送
「
包
頭
市
修
築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委
員
會
章
程
，
及
第
一
次
會
議
紀
錄

，
請
予
備
案
，
放
以
此
項
工
歇
，
其
地
方
應
籌
之
數
，
正
在
積
極
催
收
，
所
有

省
政
府
補
助
費
一
再
元
，
即
請
轉
發
，
俾
待
魁
臼
聞
工
」
。
等
悶
，
在
且
此
項
水

道
工
程
，
按
原
送
計
剖
，
共
計
需
洋
三
高
七
千
餘
元
，
似
此
地
方
應
譯
之
敗
，

第
三
萬
七
千
餘
元
，
現
在
究
己
籌
妥
若
干
，
來
次
口
，
于
水
准
聲
述
，
本
市
奉
令
，
監

督
完
成
該
項
工
程
，
自
應
謹
慎
將
事
，
如
果
地
方
應
籌
之
敗
，
雄
有
相
當
成
數

，
即
將
省
府
補
助
費
服
撥
，
准
汗
前
因
，
相
應

次
口
復
，
即
希

查
照
見
復
，
啟
用
荷f

此
咨

包
頭
市
政
籌
備
處

HUA 

馮

曦
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三
年
十
一
月
十
四
日



墨
省
政
府
呈
報
本
市
修
築
東
西
水
道
閑
工

H
m
i論
附
會
核
備
案
自

中 級鑒紙一
華 遠核請日
民 附省謹備 ，貴

國 革政是案 依本
三 府。照市

十包主 討修
三頭席 劃j 築

年市傅 ，東
十東 正西
一西 式水
月水 開道
二道 工國
十閱 。樣
入工 理計
日包具 合劃j
頭體 將，

市照 開業

政斤 工經
籌一 日早
備張 期報

處 2 ，在
處孟 檢案
長直 同。

王白 照現

慶巳 }，已
恩，於

備本

文月
呈三
報十

• 

包
頭
市
開
鑿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報
告
書

四

九



包
頭
市
聞
聲
東
西
水
造
工
程
報
告
書

玉

。

省
政
府
指
令
據
早
報
束
兩
水
道
閑
工
日
期
准
于
備
案
自

緩
遠
省
政
府
指
令
內
字
第
六
九
O
九
號

令
包
頭
市
政
籌
備
處

呈
一
件
呈
報
議
市
修
築
東
西
水
道
聞
工
日
期
，
請
鑒
核
備
案
自

呈
堅
照
斤
均
悉
。
准
予
備
案
。

此
令
。
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三
年
十
二
月

' 

主
席

傅
作
義



咨
建
設
廳
騙
你
對
峙
築
東
西
水
道
，
己
於
本
月
一
干

J

日
正
式
開
工
，
咨
請
費

包
頭
市
政
籌
備
處
奔
咨
字
第
三
二
號

資
本
市
修
築
東
西
水
道
，
巳
於
本
月
二
十
一
日
正
式
開
工
，
所
有
水
邁
開

工
日
期
，
除
呈
報

省
政
府
外
;
相
應
檢
同
照
片
，
備
文
咨
達
，
即
希

查
照
備
案
，
至
級
公
諦
。

此
咨
。

緩
遠
省
建
設
廳
廳
長
馮

附
包
頭
市
東
西
水
道
聞
工
具
體
照
斤
一
張
(
見
掃
圍
內V

包
頭
市
政
籌
備
處
處
長
王
慶
恩
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三
年
十
一
月
二
十
入
日

包
頭
市
開
鑿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報
告
書

至1.



包
頭
市
開
鑿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報
告
書

五

建
設
廳
咨
准
咨
報
東
西
水
道
閑
工
日
期
除
于
備
案
外
希
將
工
程
進
行
情
取
隨

時
報
廳
備
轉
曲
。

緩
遠
建
設
廳
咨
咨
字
第
-
O
七
說

案
准

貴
處
第
三
二
號
次
口
「
以
包
頭
市
修
築
城
外
東
西
水
道
，
已
於
上
月
二
十
一
日
正

式
開
工
，
附
開
工
典
體
照
斤
一
張
，
請
查
照
備
案
L

等
因
;
獲
此
，
除
將
照
片

存
查
並
備
案
外
，
相
應
咨
覆
，
即
希

查
照
將
工
程
進
行
情
彩
，
隨
時
報
廳
備
轉
鑄
椅
，
此
咨

包
頭
市
政
籌
備
處

廳
長

馮

曦
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三
年
十
二
月
十
一
日



呈
建
設
廳
點
一
向
東
西
水
道
包
工
入
姓
名
，
及
包
價
等
列
表
附
是
我
的
鑒
核
備

資
本
市
修
築
東
西
水
道
，
國
樣
，
計
到
堅
聞
工
日
期
，
業
經
先
後
呈
報
在

案
。
除
東
阿
水
道
兩
壩
，
及
橋
梁
，
俟
明
春
解
凍
，
再
行
招
包
呈
報
外
，
理
合

將
承
包
東
西
求
道
工
入
薛
玉
順
等
六
入
姓
名
，
包
工
價
目
，
號
椒
，
及
交
工
期

限
，
列
表
呈
送
，
即
祈

鑒
核
備
案
。

謹
呈

緩
遠
建
設
廳
廳
長
馮

計
呈
送
表
一
份
(
見
附
錄
內
)

• 

包
頭
市
政
籌
備
處
處
長
王
慶
恩
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三
年
十
二
月
十
一
日

包
頭
市
開
鑿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報
告
書

五



包
頭
市
開
鑿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報
告
書
五
四

建
設
廳
函
恤
個
懿
敝
洒
水
道
包
工
入
姓
名
，
包
債
，
號
概
及
交
工
期
限
表
應

給
遠
建
設
廳
函
函
字
第
一
三
號

案
准

貴
處
是
送
「
修
築
包
市
東
西
水
道
包
工
人
姓
名
!
包
價
﹒
號
械
及
交
工
期
限
表

，
請
備
案
」
等
因
，
准
此
。
除
存
實
外
，
相
應
函
覆
﹒
即
希
盔
服
，

此
致

包
頭
市
政
籌
備
處
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三
年
十
三
月
十
九
日

A
f一
主
省
政
府

三
周
建
設
廳
為
六
月
五
日
舉
行
東
西
水
道
落
成
典
禮
﹒
恕
請
蒞
臨
指
導
自

柳
泌
的
報
酬
恥
翩
翩
鈞
鑒
資
本
市
修
築
東
西
水
道
行
將
工
竣
現
應
各
界
要
袁
定
於
六

月
五
日
先
期
舉
行
落
成
典
禮
謹
電
奉
達
屆
期
務
懇
蒞
臨
指
導
以
降
盛
典
包
頭
市

政
籌
備
處
b處
長
王
慶
恩
叩
艷
印

建
設
廳
復
，
這
派
技
士
高
瑞
新
參
加
落
成
典
禮
由



包
頭
市
政
籌
備
處
王
處
長
覽
艷
電
悉
查
修
築
東
西
水
道
於
六
月
五
日
舉
行
落
成

典
禮
本
廳
業
派
定
技
士
高
瑞
新
前
往
參
加
合
電
知
照
緩
遠
建
設
廳
廳
長
馮
曦
東

印

電
攤
為
六
月
五

H
舉
行
東
西
水
道
落
成
苦
，
懇
請
蒞
臨
指
導
由

悶
悶
悶
擺
擺
鈞
協
會
包
頭
市
東
西
水
道
，
行
將
工
竣
，
此
間
應
各
界
要
來
，
定

於
六
月
五
日
先
期
舉
行
落
成
典
禮
屆
期
祈
蒞
臨
指
導
包
頭
市
政
籌
備
處
處
長
王

慶
恩
叩
東
印

財
政
廳
復
電
為
廳
務
殷
繁
未
能
參
加
雄
風
(
自

包
頭
市
政
籌
備
處
王
處
長
學
東
電
悉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告
竣
殊
深
欣
慰
椎
悶
廳
務

殷
繁
未
克
親
往
參
加
盛
典
至
為
歉
疚
特
此
電
復
即
希
查
照
緩
遠
省
財
政
廳
廳
長

李
居
義
魚
印

民
政
廳
復
電
為
事
務
冗
忙
且
何
部
長
蒞
經
以
是
不
克
分
身
參
與
軍
(
由

包
頭
市
政
籌
備
處
王
處
長
鑒
東
電
閱
悉
本
月
五
日
東
西
水
道
落
成
果
行
典
禮
本

包
頭
市
開
鑿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報
告
香
玉
五



包
頭
市
開
學
東
商
水
道
工
程
報
告
書
五
六

擬
親
往
參
與
椎
接
電
時
期
間
已
過
且
因
何
部
長
不
日
蒞
綴
須
準
備
警
衛
是
以
求

能
前
往
特
復
民
政
廳
廳
長
袁
微
印

里
建
設
廳
鵝
鵰
繃
…
餘
的
頭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收
支
款
項
清
摺
暨
單
據
粘
存
簿

案
資
本
處
修
築
包
頭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計
剖
，
及
開
始
勤
工
，
修
築
完
竣
'

舉
行
落
成
典
禮
各
日
期
，
業
經
先
後
華
報
在
案
。
茲
查
此
項
工
程
費
用
，
現
經

核
算
清
楚
，
計
收
入
各
方
捐
款
洋
二
萬
零
七
百
入
十
五
元
三
魚
一
分
四
庫
，
支

出
工
料
洋
三
萬
零
七
百
八
十
五
元
三
魚
一
分
四
庫
，
收
支
相
抵
，
理
合
造
具
收

支
款
項
清
摺
一
份
，
堅
單
據
粘
存
海
一
冊
，
一
併
備
文
呈
報
!
祇
請

鑒
紋
，
轉
諦
核
銷
﹒
實
為
公
使
。

謹
星

級
法
﹒
符
建
設
廳
廳
長
馮

附
口
空
收
支
狀
項
清
摺
一
-
m

單
據
粘
存
簿
一
本

包
頭
市
政
籌
備
處
處
長
王
慶
忠

民
國
二
十
五
年
二
月
十
入
日



附

錄



附

錄

包
頭
市
開
鑿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投
標
表
之
一
頁

現住 籍 年 投 包
標

頭市所貫 齡 人
商或號所在地 甜長或質諾

或 !tll=. 
舖 名

鑿北掛開長年齡 或商蟑

-﹒唔-﹒』‘_--一~ 東
包阿三 ~g 西
頭

坡 ~t I -1一 水

通內 祁八 f足 道

工
不口

程店!隊成 興
投

舖|締償 包 標表
保;保|領 工

十

鬧!六每 開 一
年十

l 方
鑿

__.. 
石 Jj

和 i 合 7巳 方 l 合!叫

J jEE L 工 i Üí 

源 價

起!每

一 ffÆ 方
一 于t三

l 毛
方是:是(八

分 工

革;i 章L 償 l

附
招
包
說
明

(
一
)
按
西
水
道
全
長
分
兩
段
東
水
道
全
長
分
四
段
每
段
由
一
入
承
包

(
二
)
開
鑿
石
工
上
下
平
均
每
方
工
價
最
高
不
得
過
現
洋
一
元
八
角
起
挖
土
方
上

下
平
均
每
方
包
價
最
商
不
徊
悔
過
現
洋
三
屆
丹

(
一
二
)
計
算
方
數
係
用
現
在
市
公
尺
實
地
丈
量
每
一
百
立
方
尺
寫
一
方
水
道
底
寬

鑄
六
尺
深
的
不
過
三
丈
請
辦
度
第
十
分
之
三

包
頭
市
開
擊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報
告
書

五

七



包
頭
市
開
鑿
東
西
水
道
工
釋
.
報
告
書

〈
四
)
挖
出
之
士
石
須
在
水
邁
進
五
尺
以
外
兩
旁
堆
積
之

(
五
)
所
用
鐵
鋒
一
切
器
具
由
包
工
人
自
備
之

(
六
)
本
表
用
毛
筆
填
寫
於
數
目
字
上
加
華
手
章

(
七
)
投
票
入
須
取
其
殷
寶
舖
保
兩
家

(
入
)
本
表
依
式
填
就
後
用
信
封
封
好
於
本
月
八
日
上
午
十
時
也
投
票
入
撈
帶
來

縣
府
彙
齊
當
眾
關
訴
以
所
投
票
續
最
低
者
取
待
承
包
權

(
九
)
投
票
入
如
手
續
不
完
或
本
處
-
譜
寫
舖
保
不
能
負
責
者
不
符
承
包

主主

八



包
頭
市
開
鑿
東
水
道
包
工
攬
約
之
一
頁

自
立

h
k

立
保
約
人
岡
和
源
今
保
得
趙
俊
英
承
攬
到

雙
A
H屑

包
頭
市
政
籌
備
處
鍵
問
築
城
北
東
水
道
自
十
九
號
掀
起
至
東
河
潛
二
十
五
號
椒
止
一
段
工
程

訂
定
開
鑿
石
方
上
下
平
均
每
中
方
工
資
按
現
洋
三
兀
四
角
九
分
合
一
一
一
刮
起
挖
土
方
上
下
平
均
每

中
方
工
資
按
現
洋
二
角
八
分
合
計
計
算
方
數
係
用
市
公
尺
實
地
丈
量
所
用
一
切
器
很
自
包
工

人
自
備
工
資
按
做
工
多
寡
陪
續
由
舖
保
支
領
工
竣
後
結
算
領
清
不
歉
起
出
之
石
歸
公
所
有
包

工
人
不
伯
特
徹
責
挖
出
之
士
石
須
進
送
至
東
河
潛
內
水
道
兩
旁
不
能
推
積
如

m斜
皮
為
十
分
之
二

底
寬
為
六
尺
如
過
士
中
接
有
石
子
地
方
不
能
按
石
方
算
工
程
限
五
個
月
完
成
如
有
跨
狀
潛
逃

或
傘
，
途
停
工
及
逾
期
工
程
未
綾
等
事
舖
保
願
賣
完
全
責
任
空
口
無
憑
立
約
為
證

雙
合
店
定
襄
巷

同
和
源
小
定
襄
巷
門
牌
十
號

自
立
泉
東
門
內
問
牌
一
號

孫
占
元

趙
俊
英

古自

保

包
工
人

民
國
二
十
三
年
十
二
月
三
日

包
頭
市
開
擊
東
研
水
道
工
和
報
佇
書

五
九



包
頭
市
開
擊
東
倒
水
道
工
程
報
背
書

包
頭
市
開
鑿
西
水
遊
包
工
攬
約
之
一
頁

六
。

有
几
保
約
商
號
翩
翩
阱
今
保
的
崔
茂
興
承
攬
到

包
頭
市
政
籌
備
處
擬
開
築
本
市
城
北
商
水
道
東
設
全
部
土
石
工
程
經
定
開
築
石
方
土
下
平
均

每
中
方
工
資
按
規
持
三
兀
四
角
九
分
合
計
起
挖
土
方
土
下
平
均
每
小
方
按
現
洋
二
角
八
分
合

計
計
算
方
數
係
用
市
公
尺
實
地
丈
量
所
周
一
切
器
具
由
包
工
人
自
備
工
資
按
做
工
多
寡
陡
額

由
舖
保
支
領
工
竣
後
結
算
領
清
不
歉
挖
出
之
土
石
須
在
水
道
邊
瓦
尺
以
外
堆
積
帶
斜
皮
暫
定

為
十
分
之
二
如
土
質
鬆
狀
如
斜
度
可
酌
量
增
加
底
寬
為
六
尺
深
約
不
過
三
丈
如
遇
土
中
接
雜

石
子
或
碎
石
子
地
方
不
能
按
石
方
算
工
程
限
五
個
月
完
成
如
有
榜
款
潛
逃
或
半
途
停
工
扎
扎
遠

期
工
程
禾
坡
等
事
俯
保
願
質
完
全
責
任
空
口
無
憑
立
此
為
證

包
工
人
崔
茂
興斗

q
n
叫
泊
用
小1
L

I
h
p
f
有
H
1羽
U
J
J
a
n

-
腦
義
斥
其

聚
仁
堂
藥
莊

飾的舖

保保保

民
國
二
十
三
年
十
一
月
日
立



國
水
道
西
北
門
外
磚
橋
包
工
攪
約
之
.
一
頁

放
一
攬
約
人
叫
叫
做
祺
今
攬
到

市
政
籌
備
處
在
城
外
面
水
泣
起
設
搏
精
一
座
一
-
-
n定
工
資
大
洋
一
百
間
十
一
兀
所
周
轉
灰
石
材
料

自
處
偏
辦
沙
土
-
m包
工
入
採
取
其
尺
寸
大
小
做
法
按
照
下
列
說
明
建
築
限
至
本
月
二
十
丘
日

交
工
保
驗
十
年
不
壞
如
有
做
工
情
事
舖
保
願
責
賠
償
處
罰
責
任
空
口
無
憑
立
此
約
為
証

擬
磚
橋
洞
做
法
說
明

先
挖
橋
根
基
壞
深
三
尺
寬
三
尺
舟
﹒
灰
拌
土
屢
填
層
用
石
械
打
實
沙
奴
岐
砌
片
石
根
基
高
三
尺

地
肉
埋
一
尺
明
露
二
尺
再
用
眺
花
漿
灌
足
橋
的
長
二
丈
制
內
寬
七
尺
五
寸
洞
內
高
一
-
J
K
糖
壁

厚
二
尺
二
寸
研
項
三
伏
三
礙
灰
漿
灌
縫
兩
端
八
字
槍
六
尺
長
高
一
丈
二
尺
僑
頂
兩
面
蠱
磚
壁

高
一
丈
人
尺
厚
九
寸
出
地
平
面
二
尺
五
寸
樁
襄
面
再
那
壘
石
斤
二
尺
厚
一
鈞
一
丈
六
尺
中
間
填

土
屢
填
屢
用
石
砌
打
質
橋
面
于
砌
片
石
一
層
沙
灰
舖
砌
灰
漿
灌
縫

崔
茂
興

李
書
元

慶
春
和

一
禍
義
厚

包
工
人

舖

保

民
國
二
十
四
年
五
月
日

包
頭
市
閃
擊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報
告
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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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
頭
市
開
擊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報
告
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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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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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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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
頭
市
開
鑿
東
西
水
道
還
移
墳
墓
支
款
單

斗
、
李
振
孝
墳
墓
四
綱
領
洋
二
十
元

→
、
劉
玉
敬
墳
墓
二
綱
領
洋
三
一
兀

斗
、
張
一
鵬
小
墳
前
括
四
綱
領
洋
二
十
元

→
、
黃
庭
一
兀
墳
墓
二
個
領
洋
一
十
元

→
、
鄭
二
墳
墓
一
個
領
洋
五
元

→
、
賀
繼
祖
墳
墓
四
個
領
洋
二
十
元

→
、
陳
根
寶
墳
墓
三
個
領
洋
一
十
五
元

→
、
部
雙
鴻
墳
墓
一
個
領
洋
五
元

→
、
康
世
間
墳
墓
三
個
領
洋
十
五
元

→
、
淨
髮
社
墳
墓
三
百
七
十
六
個
領
洋
六
百
元

斗
、
高
進
才
墳
墓
三
個
領
洋
十
元

斗
、
劉
子
和
墳
墓
一
個
領
洋
五
元

包
頭
市
開
擊
東
師
水
道
工
程
報
告
書

、 L~
/、



包
頭
市
開
鑿
東
西
水
道
工
特
.
報
告
書

六
四

. ........ 

、
祁
太
社
墳
墓
四
十
三
個
領
洋
六
十
五
元

以
上
十
三
宗
共
計
洋
七
百
九
十
三
元



包
頭
市
開
鑿
東
西
水
道
佔
用
民
地
單

一
、
楊
先
宣
口
上
等
地
二
十
敵
矢
"
四
分

一
、
張
漢
卿

F
等
地
十
敵

一
、
李
士
江
下
等
地
六
敵

一
、
張
慶
雲
下
等
地
三
做

一
、
李
振
幕
下
等
地
七
敵

一
、
李
振
材
下
等
地
問
敵

一
、
李
士
締
下
等
地
五
敵

一
、
張
宮
下
等
地
二
敵

一
、
賀
繼
組
下
等
地
了
一
敵

一
、
鄭
材
下
等
地
五
分

一
、
自
三
下
等
地
五
分

一
、
王
長
鎖
下
等
地
二
分

包
頭
市
開
鑿
東
西
水
道
工
程
報
告
書

六
五



包
頭
市
開
學
東
商
水
道
工
程
報
對
霄
，

一
、
趙
金
下
等
地
二
分

川
以
上
合
計
上
等
地
二
十
敵
零
四
分
下
等
地
四
十
一
敵
四
分
共
六
十
一
敵
八

分

六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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